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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總統蔡英文（圖中）等貴賓倒入流沙顯現台灣國際蘭展字樣。

（記者翁聖權攝）

國際蘭展開幕
總統：蘭花是台灣的驕傲

　

記
者
翁
聖
權
／
台
南
報
導

　

二
０
二
二
台
灣
國
際
蘭
展
廿
五
日
在
蘭
花
生
技
園
區

開
幕
�
除
總
統
蔡
英
文
外
�
農
委
會
主
委
陳
吉
仲
�
外

貿
協
會
董
事
長
黃
志
芳
以
及
美
國
在
台
協
會
處
長
孫
曉

雅
等
十
七
國
廿
七
位
駐
台
大
使
與
辦
事
處
代
表
蒞
臨
觀

禮
�
場
面
隆
重
熱
鬧
�

　

蘭
展
開
幕
�
先
邀
請
蔡
英
文
頒
獎
今
年
大
獎
花
得
主

與
各
校
景
觀
設
計
競
賽
全
國
冠
軍
南
光
中
學
�
隨
後
蔡

英
文
與
台
南
市
長
黃
偉
哲
等
貴
賓
在
印
有
台
灣
蘭
花
產

銷
協
會
圖
樣
的
看
板
倒
入
色
彩
繽
紛
的
流
沙
�
顯
現
台

灣
國
際
蘭
展
字
樣
�
絢
麗
的
文
字
色
彩
呼
應
﹁
蘭
花
奇

幻
世
界
﹂
的
大
會
主
題
�
象
徵
今
年
蘭
展
正
式
啟
動
�

　

蔡
英
文
表
示
�
台
灣
蘭
花
生
技
園
區
是
全
球
最
大
的

蘭
花
生
產
聚
落
�
蘭
花
就
是
台
灣
的
驕
傲
�
也
是
台
灣

跟
世
界
的
重
要
連
結
�
全
世
界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蘭
花
來

自
台
灣
�
台
灣
蘭
花
栽
培
面
積
前
年
已
達
到
九
百
八
十

六
公
頃
�
年
產
值
超
過
了
六
十
三
億
元
�
台
灣
國
際
蘭

展
已
跟
日
本
東
京
蘭
展
及
世
界
蘭
展
並
列
為
全
球
三
大

蘭
展
�
這
些
都
是
產
�
官
�
學
界
共
同
努
力
的
成
果
�

　

蔡
英
文
感
謝
蘭
協
�
農
委
會
及
台
南
市
府
團
隊
的
用

心
�
透
過
蘭
展
呈
現
業
界
多
年
努
力
成
果
�
讓
全
世
界

看
到
台
灣
的
農
業
實
力
�
她
一
定
要
讓
台
灣
蘭
花
在
國

際
上
維
持
領
先
地
位
�
繼
續
在
世
界
舞
台
大
步
躍
進
�

　

蔡
英
文
隨
後
在
黃
偉
哲
陪
同
下
�
參
觀
海
底
世
界
景

觀
�
夢
幻
城
飽
�
蘭
宇
宙
展
區
�
並
於
競
賽
館
欣
賞
今

年
全
場
總
冠
軍
花
的
嘉
德
麗
雅
蘭
�
蘭
協
秘
書
長
曾
俊

弼
介
紹
今
年
蘭
展
除
了
蘭
花
展
區
外
�
更
添
加
﹁
蘭
宇

宙
﹂
�
﹁
蘭
著
色
﹂
�
﹁
蘭
青
春
﹂
�
﹁
蘭
體
驗
﹂
�

﹁
蘭
標
籤
﹂
等
五
大
科
技
數
位
互
動
體
驗
空
間
�
還
包

含
多
種
沉
浸
式
Ｖ
Ｒ
�
帶
領
民
眾
感
受
蘭
花
之
美
�

　→立法院會

25日處理18歲

公民權修憲案

，民進黨立委

管碧玲（左）

發言引起國民

黨立委不滿，

國民黨團總召

曾銘宗（右）

等人在發言台

旁抗議。

(中央社)

　→立法院會25日表決通過18歲公民權修

憲案，後續將交由公民複決。圖為朝野各

黨立委在議場內高舉「贊成」看板。

(中央社)（相關新聞刊A2）

109
票
全
部
贊
成

18歲公民權修憲三讀
史上首次交付公民複決 須超過965萬票超高門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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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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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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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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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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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會
二
十
五
日
三
讀
通
過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
修
憲
案
�
明
定
年
滿
十
八
歲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�
依

法
有
選
舉
�
罷
免
�
創
制
�
複
決
�
參
加
公
投
及

被
選
舉
權
�
全
案
公
告
半
年
後
將
交
由
公
民
複
決

�
這
也
是
中
華
民
國
歷
史
首
次
交
付
公
民
複
決
的

修
憲
案
�
若
以
二
０
二
０
年
總
統
大
選
的
選
舉
人

數
換
算
�
要
超
過
九
百
六
十
五
萬
票
才
算
通
過
�

外
界
視
為
超
高
門
檻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處
理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修
憲
提
案
時
�

進
行
表
決
；
二
讀
表
決
結
果
�
出
席
一
百
零
八
人

�
贊
成
一
百
零
八
人
�
反
對
零
人
�
棄
權
零
人
；

全
案
三
讀
表
決
時
�
出
席
立
委
增
為
一
百
零
九
人

�
贊
成
一
百
零
九
人
�
反
對
零
人
�
棄
權
零
人
�

全
案
通
過
�

　

由
於
贊
成
人
數
多
於
反
對
人
數
�
且
符
合
出
席

立
委
四
分
之
三
門
檻
�
立
法
院
長
游
錫
堃
宣
布
修

憲
案
通
過
�

　

立
法
院
曾
於
二
０
一
五
年
啟
動
修
憲
委
員
會
�

綠
營
籲
續
挺
公
民
複
決

在
野
盼
續
推
修
憲
工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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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會
表
決
通
過
十
八
歲

公
民
權
修
憲
案
�
將
交
公
民
複

決
�
民
進
黨
團
呼
籲
朝
野
努
力

讓
全
民
支
持
修
憲
�
讓
公
民
複

決
可
以
通
過
；
在
野
黨
團
則
盼

繼
續
推
動
修
憲
工
程
�
希
望
其

他
提
案
繼
續
走
下
去
�

　

院
會
表
決
通
過
十
八
歲
公
民

權
修
憲
案
後
�
國
民
黨
團
總
召

曾
銘
宗
隨
即
率
黨
團
成
員
步
出

議
場
�
於
議
場
大
門
前
召
開
記

者
會
向
媒
體
說
明
黨
團
立
場
�

曾
銘
宗
表
示
�
國
民
黨
從
一
開

始
就
支
持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入
憲

�
黨
團
在
立
法
院
會
投
票
時
對

此
也
是
展
現
強
力
支
持
�

　

曾
銘
宗
指
出
�
﹁
現
在
剛
完

成
第
一
步
﹂
�
後
續
修
憲
部
分

�
國
民
黨
團
希
望
繼
續
走
下
去

；
他
更
直
言
�
民
進
黨
已
經
不

是
雙
標
�
而
是
三
標
�
四
標
�

五
標
�
標
不
完
�
總
是
說
一
套

作
一
套
�
不
曉
得
他
多
少
標
�

髮
夾
彎
彎
成
圓
形

　

曾
銘
宗
也
質
疑
�
過
去
立
法

院
修
憲
期
間
�
民
進
黨
多
數
暴

力
�
不
尊
重
少
數
�
他
也
批
評

�
民
進
黨
超
級
可
惡
�
連
修
憲

都
為
一
黨
之
私
在
修
憲
�
公
民

權
下
修
到
十
八
歲
很
重
要
�
但

動
保
權
重
不
重
要
�
環
保
權
也

重
要
�
民
進
黨
卻
視
而
不
見
�

民
進
黨
眼
中
只
有
政
治
利
益
�

沒
有
人
民
�

　

民
眾
黨
團
也
在
議
場
外
舉
行

記
者
會
�
黨
團
總
召
邱
臣
遠
表

示
�
感
謝
朝
野
黨
團
支
持
�
推

動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入
憲
�
這
是

在
青
年
節
之
前
給
所
有
青
年
最

好
的
禮
物
；
表
決
後
還
有
公
民

複
決
�
呼
籲
民
眾
及
朝
野
政
黨

加
強
推
動
�
並
繼
續
推
動
聯
立

制
�
廢
考
監
兩
院
�
動
保
入
憲

�
降
低
修
憲
門
檻
�
修
憲
委
員

會
應
繼
續
推
動
修
憲
工
程
�

　

時
力
黨
團
發
表
聲
明
�
感
謝

各
黨
團
的
支
持
�
也
希
望
後
續

各
政
黨
和
全
體
國
人
共
同
努
力

�
讓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修
憲
案
的

公
投
複
決
可
以
順
利
通
過
�

　

時
力
黨
團
表
示
�
十
八
歲
公

民
權
修
憲
案
�
攸
關
台
灣
世
代

正
義
�
青
年
參
政
及
民
主
深
化

�
世
界
主
要
民
主
國
家
�
包
括

日
�
韓
�
都
已
將
公
民
權
修
改

到
十
八
歲
�
台
灣
現
在
二
十
歲

才
能
行
使
公
民
權
的
規
定
�
已

經
落
後
世
界
太
多
�
因
此
這
次

修
憲
�
其
實
只
是
在
把
原
本
就

該
有
�
已
經
延
遲
許
久
的
權
利

�
還
給
台
灣
的
青
年
世
代
�

青年節最佳禮物！
但
因
時
間
倉
促
�
朝
野
未
達
成
共
識

�
當
時
修
憲
功
敗
垂
成
�
立
法
院
二

十
五
日
決
議
通
過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修

憲
案
�
不
僅
是
創
舉
�
也
是
首
度
交

由
公
民
複
決
的
修
憲
案
�

　

過
去
七
次
修
憲
都
交
由
國
民
大
會

或
任
務
型
國
代
�
但
二
０
０
五
年
修

憲
時
增
訂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二
條

�
明
定
憲
法
修
正
案
公
告
半
年
後
需

交
由
公
民
複
決
�
且
有
效
同
意
票
超

過
選
舉
人
總
額
半
數
；
以
二
０
二
０

年
總
統
大
選
的
選
舉
人
數
換
算
�
要

超
過
九
百
六
十
五
萬
票
才
算
通
過
�

外
界
視
為
超
高
門
檻
�

　

審
查
會
通
過
條
文
明
定
�
中
華
民

國
國
民
年
滿
十
八
歲
者
�
有
依
法
選

舉
�
罷
免
�
創
制
�
複
決
及
參
加
公

民
投
票
權
；
除
本
憲
法
及
法
律
別
有

規
定
者
外
�
年
滿
十
八
歲
者
�
有
依

法
被
選
舉
權
�
憲
法
第
一
百
三
十
條

規
定
二
十
歲
選
舉
權
�
二
十
三
歲
被

選
舉
權
停
止
適
用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朝
野
黨
團
在
三
月
十
七
日

進
行
協
商
但
未
達
共
識
�
立
法
院
程

序
委
員
會
於
二
十
二
日
將
中
華
民
國
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增
訂
第
一
條
之
一
條

文
草
案
�
列
入
二
十
五
日
立
法
院
會

討
論
事
項
議
程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決
議
進
場
投
同
意
票
�

支
持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入
憲
�
粉
碎
質

疑
國
民
黨
不
支
持
的
謠
言
；
民
進
黨

團
�
民
眾
黨
團
及
時
代
力
量
黨
團
在

表
決
前
已
多
次
宣
示
�
希
望
朝
野
進

場
投
下
同
意
票
�
讓
十
八
歲
公
民
權

修
憲
案
通
過
�
交
由
公
民
複
決
�

管
媽
發
言
遭
藍
委
送
牙
膏
洗
嘴

　

立
法
院
會
進
行
廣
泛
討
論
時
�
朝

野
一
度
發
生
口
角
�
國
民
黨
團
總
召

曾
銘
宗
表
示
�
修
憲
過
程
中
民
進
黨

主
導
修
憲
程
序
�
沒
尊
重
國
民
黨
意

見
�
只
顧
及
自
己
的
利
益
；
民
進
黨

立
委
管
碧
玲
則
形
容
�
民
進
黨
是
這

次
修
憲
的
﹁
阿
信
﹂
�
呼
籲
國
民
黨

別
製
造
荒
謬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大
表
不
滿
�
要
求
管

碧
玲
收
回
發
言
�
並
痛
批
民
進
黨
﹁

多
數
暴
力
﹂
�
干
擾
管
碧
玲
發
言
�

並
送
上
貼
有
﹁
專
洗
髒
嘴
﹂
的
漱
口

水
�
牙
膏
給
管
碧
玲
�
多
位
民
進
黨

立
委
上
前
緩
頰
�
院
會
持
續
進
行
�

並
未
爆
發
嚴
重
衝
突
�

歷史時刻！


